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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解决老旧小区
火灾隐患问题的提案（第013号）的答复

王弘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解决老旧小区火灾隐患问题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于2020年针对未封闭小区道路狭窄车辆乱停乱放，消防通道不通畅等问题，开展了打通生命通道集中“清零除患”专项行动，全面落实了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及时化解了安全风险。2月7日，沈阳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》的决议，将智能烟感建设纳入2021年沈阳市政府16件民生实事范围，智能烟感工作的推进能够有效提高老旧小区火灾预警防范能力。

今后，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将持续推进解决老旧小区火灾隐患相关工作，始终把地方党委、政府的决策部署当作消防工作首要任务，把老百姓切实需要解决的事当做头等大事来办。

感谢您对解决老旧小区火灾隐患工作的重视和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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